
 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務處學生輔導中心招聘兼任心理師公告 

一、職位：兼任諮商或臨床心理師。 

二、員額：數名。 

二、工作內容： 

(一) 個別諮商為主，支援中心其他交辦之諮商專業工作事項。 

(二) 須遵守本中心兼任輔導老師聘用及管理規則規定。 

三、資格條件：            

（一） 國內外諮商輔導、臨床心理等相關系所碩士以上畢業。 

（二） 具心理師執照且執業五年以上者。 

（三） 具大專院校諮商輔導實務工作經驗尤佳。 

（四） 具外語能力、危機與高關懷議題處理或其他特殊專長者尤佳。 

（五） 能夜間值班尤佳。 

四、待遇：依行政院核定修正公立大專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表敘薪。 

五、聘期：一學年一聘，依本中心兼任輔導老師聘用及管理規則進行聘任事宜。 

六、面試時間：中心將另以電話通知。 

七、預計到職日：109 年 11 月，日期再議。 

八、應徵方式：請於 109 年 11 月 2 日(一)前（以郵戳為憑），依序將下列資料備妥: 

(一) 履歷(需貼照片，內容含專長能力、工作經驗、相關訓練、工作抱負與期待) 

(二) 自傳 

(三) 最高學歷證書、心理師執照正反面影本 

(四) 推薦信一封 

(五) 其他利於審查之資料 

掛號郵寄至「106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62 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學務處學生

輔導中心 」，信封上請註明「應徵兼任心理師」。 

九、錄取方式： 

（一） 書面資料審查通過者將以電話通知面試，面試錄取者亦以電話通知結果，中

心得視業務需要增列備取。 

（二） 錄取者須配合於到職日前擇日進行職前說明。 

十、連絡電話：(02)7749-5365  范琬君心理師 

 


